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

112年度桃秩字第5號

移送機關   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

被移送人    潘世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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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

2年1月12日桃警分刑秩字第112000224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

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潘世宏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，處罰鍰新臺幣壹萬

伍仟元。 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
　㈠時間：民國112年1月5日12時30分許。

　㈡地點：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前。

　㈢行為：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強力膠。

二、上開事實，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：

　㈠被移送人於警詢時之自白。

　㈡內含強力膠之塑膠袋1個（未扣案）之照片。

三、核被移送人所為，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吸食

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之行為。爰審酌被移送人違

反本法之手段、違反義務之程度及上開違序所生之危害，及

被移送人已有多次相同違序紀錄，經裁處仍未能戒除等一切

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處罰，以資懲儆。

四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、第66條第1款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桃園簡易庭  法  官  曾耀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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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
由，經本庭向本院普通庭提起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吳宏明

附錄法條：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

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8,000元以下

罰鍰：

一、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。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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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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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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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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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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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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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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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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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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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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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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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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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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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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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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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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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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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justify-para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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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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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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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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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2年1月12日桃警分刑秩字第112000224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潘世宏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，處罰鍰新臺幣壹萬
伍仟元。 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　㈠時間：民國112年1月5日12時30分許。
　㈡地點：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前。
　㈢行為：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強力膠。
二、上開事實，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：
　㈠被移送人於警詢時之自白。
　㈡內含強力膠之塑膠袋1個（未扣案）之照片。
三、核被移送人所為，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之行為。爰審酌被移送人違反本法之手段、違反義務之程度及上開違序所生之危害，及被移送人已有多次相同違序紀錄，經裁處仍未能戒除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處罰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、第66條第1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桃園簡易庭  法  官  曾耀緯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經本庭向本院普通庭提起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吳宏明
附錄法條：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
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8,000元以下罰鍰：
一、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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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
2年1月12日桃警分刑秩字第112000224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
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潘世宏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，處罰鍰新臺幣壹萬
伍仟元。 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　㈠時間：民國112年1月5日12時30分許。
　㈡地點：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前。
　㈢行為：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強力膠。
二、上開事實，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：
　㈠被移送人於警詢時之自白。
　㈡內含強力膠之塑膠袋1個（未扣案）之照片。
三、核被移送人所為，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吸食
    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之行為。爰審酌被移送人違
    反本法之手段、違反義務之程度及上開違序所生之危害，及
    被移送人已有多次相同違序紀錄，經裁處仍未能戒除等一切
    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處罰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、第66條第1款，裁定如主文
    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桃園簡易庭  法  官  曾耀緯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經本庭向本院普通庭提起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吳宏明
附錄法條：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
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8,000元以下
罰鍰：
一、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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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2年1月12日桃警分刑秩字第112000224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潘世宏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，處罰鍰新臺幣壹萬
伍仟元。 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　㈠時間：民國112年1月5日12時30分許。
　㈡地點：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前。
　㈢行為：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強力膠。
二、上開事實，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：
　㈠被移送人於警詢時之自白。
　㈡內含強力膠之塑膠袋1個（未扣案）之照片。
三、核被移送人所為，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之行為。爰審酌被移送人違反本法之手段、違反義務之程度及上開違序所生之危害，及被移送人已有多次相同違序紀錄，經裁處仍未能戒除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處罰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、第66條第1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桃園簡易庭  法  官  曾耀緯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經本庭向本院普通庭提起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吳宏明
附錄法條：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6條第1款
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8,000元以下罰鍰：
一、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。



